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落实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实现小客车数量

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改善生态环境，

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市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措施。小客车年度增

长数量和配置比例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

公安交通、生态环境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小客车需求

状况和道路交通、停车泊位供给、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无偿分配。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

单位)和家庭、个人需要取得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的，应当

依照本暂行规定到指标调控管理机构办理申请登记。 

单位、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通过摇号方式配

置，单位和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通过轮候方式配置，

家庭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通过积分排序方式配置。 

第四条  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

客车，持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可以办理配置指标申请登记。

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包括： 



 (一)本市户籍人员； 

 (二)驻京部队(含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军人； 

 (三)在京居住的港澳台人员和外国人； 

 (四)持本市工作居住证的人员； 

 (五)持本市居住证且近五年连续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

和个人所得税的人员。 

符合前款规定并且配偶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

个人可作为家庭主申请人，与其他家庭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办

理配置指标申请登记。以家庭为单位办理配置指标申请登记

的，家庭申请人包括家庭主申请人和其他家庭申请人，总数

不得少于 2人，家庭主申请人代表家庭参与指标配置并作为

指标持有人，其他家庭申请人限于家庭主申请人的配偶、子

女、双方父母，并且应当符合前款“住所地在本市的个人”

的规定。所有家庭申请人本人及其配偶名下应当没有本市登

记的小客车。家庭成员若离异，离异时原配偶名下有本市登

记的小客车的，离异十年以内不得作为家庭申请人。家庭获

得指标后，所有家庭申请人十年以内不得再次办理配置指标

申请登记。 

单位办理登记的条件和登记的内容由市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规定。 



第五条  指标调控管理机构应当向取得配置指标的单

位、家庭主申请人和个人出具指标证明文件，并公布指标配

置结果。 

家庭或者个人出售、报废名下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可

以申请取得更新指标，办理指标证明文件，但个人名下有两

辆以上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只能选择一辆取得更新指标。

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公告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的，不予办理更新指标申请。单

位出售、报废名下登记小客车的指标管理办法由市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含家庭主申请人）办理下列手续

时，应当出示指标证明文件： 

 (一)缴纳车辆购置税； 

 (二)外地车辆转入本市，办理车辆购置税档案转移； 

 (三)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 

 (四)办理车辆赠与公证。 

对取得指标的，税务部门核发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

免税凭证、市场监管部门验证二手车销售发票、公证机构办

理车辆赠与公证时，应当予以注明。单位和个人（含家庭主



申请人）持上述文件，到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登

记。 

个人名下有两辆以上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可以向其名

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客车的配偶、子女、父母变更或转移登

记，受让方无需指标证明文件但应当符合第四条“住所地在

本市的个人”的条件。 

夫妻间办理车辆变更登记、离婚析产办理车辆转移登记

时，婚姻关系存续期满一年且受让方名下没有本市登记的小

客车的，受让方无需指标证明文件。 

第七条  指标有效期为 12个月，不得转让。指标有效

期内，不得重复办理配置指标申请登记。 

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信息取得的指标无效，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第八条  小客车销售经营单位应当在经营场所明示本

市实行指标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并在签订买卖合同时书面

提示购车人。 

第九条  出租汽车、租赁汽车、教练车等营运小客车的

指标分配方式另行规定。 

第十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小客车，包括小型、微型载客

汽车及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其他需要实施调控的车型。 



第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